
2022年度投票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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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行基於與資金提供者之總體利益，積極行使股東
會投票表決權，於本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準則訂
定投票政策如下： 
◦ 本行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於行使投票權之前，應評估各股
東會議案，必要時得於股東會前與經營階層進行了解與溝
通。 

◦ 若有疑慮，本行將與被投資公司董事會或管理層進行溝通。
若對被投資公司處理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方式或能力有疑慮，
本行將不排除於董事選舉中投反對票。 

◦ 另外，重大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不善而導致股東利益潛在
或實際損害時，本行可能透過支持相關股東提案來反映疑
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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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行於收到被投資公司股東會開會
通知時，即依據企業永續經營及
ESG原則逐一判斷該次股東會議程
之議案。 

 若有違反公司治理或對環境、社會
具負面影響(包括但不限於財報不實、
色情、暴力、博弈、軍火、違反人
權等)之情事，且溝通無效時，將立
即呈報總經理，並於該次會議中表
示反對或棄權。反對或棄權之議案，
需敘明相關原因。 

 對於重大議案之判斷標準係依據公
司法第172條規定，應在開會通知
書載明並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，包
括選任或解任董事、監察人、變更
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公開發行、
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
轉增資、公司解散、合併、分割或
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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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予支持： 

◦ 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公司治理議案，如財報不
實、違反法令、董監事酬勞不當等。 

◦ 對環境、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，如環境汙染、違反人權、剝
奪勞工權益等。 

◦ 有損及本行及資金提供者總體利益之議案。 

 棄權： 

◦ 若涉及董監事選舉之議案發生利益衝突之情形時，本行將不行
使表決權。 

 原則表示支持： 

◦ 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經營發展，對於經營階
層所提出之議案，若無上述兩點之疑慮，原則表示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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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各項議案，有涉及上述不予
支持之議案內容、發生重大ESG議題，或有其他必
要時，應在股東會前向被投資公司進行溝通詢問。 

 如雙方於溝通後無法取得共識，始於該次會議中表
示反對或棄權，並敘明溝通過程及相關原因。本行
並非絕對支持被投資公司議案。 

 溝通標準包括但不限於： 
◦ 被投資公司是否已採取充分措施以因應該ESG問題。 
◦ 被投資公司是否積極實施回應措施。 

◦ 若被投資公司未依溝通建議解決問題，短期內對公司是否
會有重大不利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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